


本中心「辦理內政部指定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

規格評定產品之構成材料有氧化鎂板組成者評定原則」 

一、 依據 

本中心 111年 12月 7日中建安字第 1112061026號函「111年 10月

27日（星期四）召開「內政部指定三家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

新材料性能規格評定機構評定作業一致性會議(111年第 4次)」討論

事項、案由一結論辦理。 

二、 有關本中心辦理內政部指定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規

格評定產品之構成材料有氧化鎂板組成者評定原則，檢核原則如下： 

(一)考量氧化鎂板處於有水氣環境中將與水氣結合產生鹽酸等產生濡化現

象而有變形等，將改變原材料組成致減損耐燃性能，有必要申請上揭

產品評定者，如其構成板材有含氧化鎂或氯之成份者，建議至少提出

符合 CNS 14164：2017年版之總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如屬板材之複

層使用者，並應提出符合 CNS 14164：2017年版之抗彎試驗及容積密

度試驗報告。 

(二)屬非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之耐燃板材，其構成板材有含氧化鎂或氯之

成份者，於申請耐燃材料性能評定時，應併同檢具符合 CNS 14164：2017

年版之總氯離子含量試驗、抗彎試驗、容積密度試驗報告。 

(三)屬防火（捲）門、遮煙門扇或防火窗者，其芯材或層間材具有氧化鎂

板者，應併同檢具符合 CNS 14164：2017年版之總氯離子含量試驗報

告。 

(四)另考量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己於 111年 10月 5日公告廢止「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廢止應施檢驗『岩綿襯板』、『珍珠岩板』、『氧化鎂板』等三項

商品品目明細表」，倘己評定通過及認可者，仍得持續使用。然於使用

期限屆滿延續申請時，申請人應檢具上揭報告辦理。 


